
板橋區農會會員子弟獎學金申請表  編號： 

 

會員姓名 
 

學生姓名 (為會員之：□ 本人 □ 子女 □ 孫子女) 

電 話  會籍編號  學校【依成績單】              (   年級) 

申請類別

【依成績單

就讀年級】 

□ 國中 

□ 高中職含五專 1~3 年級 

□ 大學、五專 4~5 年級、二(四)技 

   二(三)專 

學 業

總平均 

 

德 行

總平均 

 或是 □ 無小過或申誡   

(警告)3 次紀錄 

地 址     市      路(街)   段   巷   弄   號   樓 

會員帳戶              調 查 事 項 

檢 

附 

文 

件 

1.會員、學生戶口名簿正本(核對後退還)及影印本 

※祖孫限同戶滿 6個月以上,須檢附申請日前 1個月內戶籍謄本 

2.會員存摺最近半年交易往來影印本 

(須開戶滿半年以上且半年每月平均存款積數達伍仟元以上) 

3.學生證正反面影印本(須已蓋目前就讀本學期註冊章) 

 或在學證明書乙份 

※晶片式學生證(無註冊章),影印本須經學校教務註冊單位蓋章 

※當年度大學畢業者請附畢業證書影本 

4.全學年度（包括第一、二學期）成績單正本 

※成績單為影印本應再經校方蓋章 
 

1.入會是否滿一年度 

 □符合 □不符合 

2.戶籍是否在組織區域內 

 □符合 □不符合 

3.有無借款逾期或未繳息 

 □正常 □逾期未繳 

4.開戶滿半年每月平均積數

達伍仟元以上（低收入戶.

繳息正常貸款戶除外） 

 □符合 □不符合 

※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申請發給獎學金： 

1.入會未滿一年度者（以入會之年度為起算基期） 

 2.已遷離本會組織區域或曾遷離本會組織區域未重新辦理入

會手續者 

 3.借款逾期或未繳息者 

 4.申請前半年每月平均存款積數未達伍仟元者(須開戶半年以

上且半年每月平均存款積數達伍仟元以上,但公所或縣政府

列管之低收入戶及本會目前繳息正常貸款戶均不受此限) 

※低收入戶子弟應檢附公所證明正本 

※就讀研究所、軍警學校、假日班、學分班、在職班、輪調建教

班、夜間部、進修(推廣)部、空中學校、學士後各學系、各學士

進修(企管班)、延畢生、補習函授及國外學校者恕不予獎勵 
 

審 核 結 果 

□ 給予獎勵 

□ 名額超出不予獎勵 

□ 資格不符 

□         

 

此致 

  板橋區農會 
    申請人(會員)：                 (簽章）  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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